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证监发

[2001]102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证监发[2003]5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 11月修订）》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我们对公司截至 2019

年 12月 31日的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核查，现发表如下专项说明： 

一、2019年 5月 17日，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 2019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相应担保事项的议案》，同

意公司为满足日常经营活动及投资计划的资金需求，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海

南灵康制药有限公司、浙江灵康药业有限公司）2019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含 15 亿元，包括已申请但尚未到期的综合授信），

最终以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在授权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同时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将根据各银行授信要求，为全资子公司的 5 亿元综合

授信提供相应的担保（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司不超过 4 亿元（含 4 亿元）；浙江

灵康药业有限公司不超过 1 亿元（含 1 亿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1.70亿元，占公司 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2.94%，

实际担保余额为 6,912.17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26%，无逾

期担保。 

二、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未发生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提供担保的情况。 

公司的对外担保决策程序严格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并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程序，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禁

止性规定的情形。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发生的对外担保，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业务发展需要向银行贷款提供的连

带责任担保，公司能够控制风险，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行为。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2020年度，我们将继续督促公司严格规范对外

担保行为，依法履行审议及披露程序。 

 

 

独立董事：王涌、何超、潘自强 

2020年 4月 16日 

 


